福建中医药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

院内招标文件



 项目名称：2-2F急诊科走廊墙面瓷砖拆除铺贴工程




采购人：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5年11月
[bookmark: _Toc266745661][bookmark: _Toc287483727]
一、公开招标邀请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对2-2F急诊科走廊墙面瓷砖拆除铺贴工程进行院内公开招标采购，现欢迎有能力提供产品的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报价。
1.公示时间：2025年11月7日-2025年 11月13日。
[bookmark: _GoBack]2.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 11月13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超过递交截止时间递交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投标文件递交后概不退还，逾期送达（以签到为准）、未送达指定地点及未按公开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均不予接受。 
 3.评标开始时间：2025年 11月13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
4.评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6号楼2层后勤处办公室。
5.供应商对本次采购活动事项提出疑问的，请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3天前，将问题以书面的形式（有效签署的原件并加盖公章，拒绝传真、电邮、电话形式等其它形式）提交到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后勤处办公室，口头提交质疑澄清的问题不予接受。
6.有关本项目的信息（包括招标文件若有修改补充），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院内、院外网通知，请供应商随时关注相关网站，以免错漏重要信息。 
投标文件壹正三副。
项目联系人：廖先生 0591-83947229；
勘察现场联系人：朱先生 0591-83947235。







二、供应商须知
1.资格标准：
凡有能力提供本招标文件所述服务，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条例和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参加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的境内独立法人资格均可能成为合格的投标人。
2.采购方式：院内公开招标
2.1采购方组织的院内公开招标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2.2成交原则：
2.2.1本项目评审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进行评审。
2.2.2定标：采购人授权评审小组根据完全满足采购的技术、质量、商务和服务的需求且评审价最低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2.2.3评审的依据为招标文件（含有效的补充文件），评审小组判断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仅基于投标文件本身而不靠外部证据。
2.2.4评标结果公示：公开招标结果将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院内网、院外网的公告栏目内公示。
2.3签订合同：
2.3.1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须来我院办理合同签订手续。
2.3.2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有效承诺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2.3.3结算说明：
（1）本项目按实际工作量予以结算，以中标价作为结算最高限价（注：中标后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不予变更，以采购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为准，本项目无任何签证内容）。
（2）项目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凭经采购人审计后的定案金额及中标人提供的正规发票，以转账形式支付审计定案金额的97%，两年保修期结束后且经相关科室确认后7日内无息支付审计定案金额的3%保修款。


三、招标项目具体要求
1.项目概况：对我院2-2F急诊科走廊墙面瓷砖拆除铺贴。
2.资质要求：
2.凡有能力提供本招标文件所述服务，具备本招标文件中规定条件的境内供应商均可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3.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4.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5.工程量及要求：详见招标公告附件设计图及工程量清单。
6.质量要求：达到《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合格标准。
7.施工周期：接院方通知5个日历天完成施工。
8.保修期：本项目保修期为二年。自验收合格之日算起。
9.报价要求：
投标人必须按照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预算书，并根据采购人明确的主材目录范围进行报价（详见招标公告下方附件工程量清单），在此范围外的视同废标。
本工程核定造价为人民币壹万捌仟玖佰玖拾伍元整（¥18995.00），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壹万捌仟玖佰玖拾伍元整（¥18995.00），无暂列金。所有投标人的报价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9.投标人必须提供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0.成交通知：公开招标结果将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院内网、院外网的公告栏目内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由采购人向中标人授予中标通知书。




四、投标文件的要求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供应商投标文件为一正三副，同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1.报价书（根据工程量清单报价，放在投标文件首页）。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的无需提供)。
3.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代表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4.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复印件。
5.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复印件。
6.《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7.售后服务承诺，包含但不限于工期、保修期等。
8.供应商注意事项：
（1）以上内容没有规定格式的请各供应商自行设计格式编写；
（2）正本的每一页须加盖公章，以上材料须装订成册并密封。

备注：
本文件附件包含1号楼4层病理科前台改造工程项目相关材料有：
1、设计图；
2、招标控制价；
3、工程量清单；
4、工程量计算书；
5、主材询价一览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全称）
                                             年   月   日
                                                （公章）

附：上述法定代表人住址：
            身份证号码：
              电    传：
              网    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姓名）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对上述项目的投标、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职  务：                            职  务：

	                                    供应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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